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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章程文件

茲提述(i)實華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通函（「該通
函」），內容有關（其中�括）股本重組、公開發售及申請清洗豁免；(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之公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之公告；(iv)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公告；(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之公告；(v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之公告；(v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之公告；及(v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之公告。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局欣然宣佈，章程文件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寄發予合資格股東。本公司將
根據招股章程所載之預期時間表進行公開發售。

合資格股東務請注意，接納發售股份及繳付股款之最後時間為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五日（星
期一）下午四時正。

接納發售股份及繳付股款之程序詳情及公開發售之預期時間表載於章程文件。

公開發售須待該通函「C.建議公開發售－4.公開發售及�銷協議之條件」所載條件達成後，
方可作實。倘公開發售之條件未能達成或倘任何�銷商行使其權利，根據�銷協議之條
款終止�銷協議，公開發售將不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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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請股東注意，經調整股份買賣將在公開發售之條件仍未達成之情況下進行。任何股東
或其他人士在公開發售之所有條件均已達成之日前買賣經調整股份，將因而承擔公開發
售不能成為無條件及可能不會進行之風險。任何擬買賣經調整股份之股東或其他人士，
倘對其本身狀況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其本身專業顧問。

承董事局命
實華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王晶

香�，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括執行董事王晶先生、王星喬先生、陳萬金先生及趙爽先生；
非執行董事李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新華先生、王平先生及鄭大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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